
风险观察家

损害防阻

公元2022年2月号

团队介绍

温度传感器
航行

运煤

疲劳与驾驶台作业程序不当酿成危险

重要案例探讨

在巴基斯坦的近期经验

理赔与法令

与干散货



本期是公元2022年的首期杂志，我们很高兴能在全球各地团队及办事处相关系
列文章的第一篇，为各位介绍我们的损害防阻部门。

Britannia损害防阻团队很荣幸能有五位担任船长的全职工作伙伴，其中四位
驻在伦敦，一位在新加坡。他们具有几乎涵盖各项业务层面的丰富经验与专业
知识。

我们也持续针对近期事故进行系列研究，此次检视的重点为疲劳与不当驾驶台
作业程序所导致之搁浅与后续的船舶损失。再者我们对于各种货物问题的关
注，促使我们讨论关于温度传感器之使用，此装置在运送各种散装货物时尤为
重要。此外，我们亦分析了近期从印度尼西亚运煤至巴基斯坦的案例。

一如往常，我们欢迎会员的评论与意见 - 请将您建议传达给本协会营销与沟通
团队。

CLAIRE MYATT
编辑

编者的话

风险观察家 | 公元2022年2月号

我们希望读者会喜欢本期的《风险观察家》内容。我们将努力维持并增添文章的实用性、
相关性与阅读乐趣。如您有任何想法或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
britanniacommunications@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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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会损害防阻部门共有五位船长，大多数具有指挥经验，其中一位是取得双重
认证的船长/船舶轮机工程师，拥有各种丰富的远洋和岸上经验，包括多年从事
P&I损害防阻工作的经历。我们的据点位于伦敦及新加坡，也因此与保险和理赔
方面之内部同仁密切合作，当然，最重要的是与我们会员之间的合作。

透过向会员提供及时、可靠且具实用讯息的指引，并为会员之安
全且高效的营运提供助力，损害防阻部门致力于成为公认的卓越
中心以及业界首选的可靠P&I损害防阻服务提供商。

新进会员参与由团队成员进行的管理审查，藉以找出并评估新进
会员之营运过程中，可能引发增高求偿风险的任何问题。我们也
针对减轻风险之议题提供实用的指引与意见回馈。

损害防阻部提供给会员的服务进一步延伸到出版品的制作，包括
获奖肯定的BSafe个案研究以及关注船员安全、健康与保全方面
的活动与海报。新推出的「损害防阻见解」系列文章是我们与业
界专家合作撰写，聚焦于特定问题。损害防阻团队同时也对知识
库(Knowledge Base)网站贡献颇多，主要处理理赔问题、新制
定之法规以及其他损害防阻议题等范畴。我们定期举办网络研讨
会，并希望在旅游限制放宽后，能恢复造访会员的活动以继续举
办损害防阻之处理相关议题的训练研讨会，尤其是针对会员船队
雇佣的船员。由于损害防阻团队成员都曾是船员，我们深知这种
训练对于确保安全、效率以及零索赔船舶营运等方面的重要性。

损害防阻部门委任独立检验师使用本协会的网络检验表进行船舶
检验，以安排并管理本协会之船舶现况检验工作。船舶现况检
验过程之管理始于现况检验启动之时，像是达到特定入会船龄
标准，或者基于其他许多原因所致（例如：遭港口国管制扣船
控管或巨额索赔后启动），接着检验师登船检验，到最后针对
判定之缺失进行符合要求之矫正为止。

损害防阻部门与会员之标准小组委员会密切合作，针对会员之预
期技术与运作标准提供建议，为损害防阻提供指引，同时也考虑
日后可能引发新理赔问题的风险。

我们目前有几项研究
项目，均是为了找出
现有及未来的风险，
进而减少理赔案件数
与频率：

 我们在荷兰海事研
究所(MARIN)的TopTier项目中，代表国际船东责任互保协会集团
(IG)，处理货柜船现有及往后的安全相关问题。

 针对船员在其服务之船舶
上面临危及安全的关键处境
时，调查其当下做出决定时
的心理状态。

 发展简式船舶参考数据/指
引，防止货柜船发生过度参
数横摇与同步谐摇。

 研究气候变迁如何影响
显著波高与海上极端气候
事件，从而导致更为频繁
/金额更高之理赔案的可
能性。

LONE  
WATCHKEEPING?  
A NIGHTMARE  
AHEAD?
CONSIDER  
ANOTHER PAIR 
OF EYES

britanniapandi.comFor more advice watch our video: 
Bridge Operations – A Human Approach. 
Available on the Britannia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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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STON TRADER had been moored alongside the pier since 11 March 2019 and cargo operations were in

progress. During the morning of 14 March 2019 the third officer (3/O), bosun (BSN) and two able bodied seamen

(A/Bs) had been on watch since 0600. The bosun was keeping a watch on the ship’s gangway, while one AB

(AB1) was securing the containers loaded on deck and another (AB2) was on the pier checking and sealing

containers about to be loaded. The weather was clear and the sea was calm with no swell being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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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INJURY WHILE SECURING CONTAINERSTHE BOSTON TRADER, A 9,528GT MULTIPURPOSE DRY CARGO SHIP BUILT IN 2004 (FIGURE 1), WAS

MOORED IN THE PORT OF ORAN, ALGERIA. WHILE THE CREW WERE SECURING THE CONTAINERS

LOADED ON DECK, ONE SEAFARER WAS HIT ON THE FOOT BY THE LOWER END OF A FALLING

LASHING BAR, WHICH RESULTED IN A SERIOUS INJURY AND A TOE BEING AMPUTATED. 

FIGURE 1 THE BOSTON TRADERSOURCE: INVESTIGATION REPORT 04/2020 BY TRANSPORT M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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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OCATION OF THE INCIDENT: CROSS DECK BETWEEN BAY 06 AND BAY 12 

SOURCE: INVESTIGATION REPORT 04/2020 BY TRANSPORT MALTA

CROSS DECK BETWEENBAY 06 AND BAY 12

DARREN HOLLING, MSci, PhD, FRSC, MSNIC, AIFireEPartner – Chemicals, Fire & ExplosionDr J H BURGOYNE & PARTN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Dr Holling is a partner at Burgoynesspecialis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ofchemical incidents, and the origin andcause of fires and explosions. He hasinvestigated over 700 cases throughoutEurope, Africa, Asia, and Oceania.

Dr Holling’s casework has involved theinvestigation of both land and marineincidents. His experience of marineincidents includes tankers, bulkcarriers, general cargo, container,RORO ferries, and PCCs/PCTCs. He hasalso investigated fires starting in cars,trucks, heavy plant, and specialistmobile machinery, including batterypowered vehicles. Investigationsinvolving containerised dangerouscargoes have included consignments ofbulk batteries and battery containingequipment.

ABOUT THE AUTHOR
INTRODUCTIONVEHICLES POWERED BY ELECTRICITY (EVs) WERE FIRST

DEVELOPED IN THE 19TH CENTURY1 AND WHILE THEY ENJOYED

SOME POPULARITY,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VEHICLES POWERED BY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ICEs) BECAME WIDESPREAD SUCH THAT THEY DOMINATED
THE VEHICLE MARKET UNTIL THE EARLY 21ST CENTURY.
MAINSTREAM DEVELOPMENT OF EVs WAS HELD BACK BY
THEIR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SPEED AND RANGE, AND
THEIR COMPARATIVELY LONG ‘OVERNIGHT’ RECHARGE TIMES

AND THEY EXISTED MAINLY AS SPECIALIST EQUIPMENT SUCH

AS THE NASA APOLLO 15 LUNAR ROVER2.Following important scientific progress, especially over the middle

to late 20th century, the lithium-ion battery was developed, an
advance which was recognised by a Nobel Chemistry prize3 in 2019.

This high-power battery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as the

preferre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of choic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portable electrical products, including EVs. It is predicted that by

2022 there will be about 500 different EV models manufactured

globally4, a figure tha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in the coming years.

Indeed, the impetus to move away from ICEs has motivated some

governments to introduce, or at least to consider, legislation to ban

the sale of new ICE vehicles from as early as the 2030s. 

1

BRITANNIALOSS PREVENTION INSIGHTISSUE NUMBER 1 // AUGUST 2021

ELECTRIC VEHICLE FIRES AN OVERVIEW FOR THEMARITIME SECTOR

1USA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History of the Electric Car’ September 2014.

2U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 NASA History Apollo 15 Lunar Mission 31 July 1971.

3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Lithium-ion Batteries’ Nobel Chemistry Prize October 2019.

4BloombergNEF ‘Electric Vehicle Outlook 2020’.



                    FAIZUR RAHMAN船长
                    伦敦损害防阻专员，船
                    长，具备23年航海经验，
                    包括12年的船舶指挥经
                    验。

Faizur曾于多种船舶上服务，包括油品
轮、化学品轮与气体货船、杂货船与货柜
船、干散货船与滚装船。Faizur在船舶、
货物与港口方面具有丰富的岸上检验、咨
询及稽核经验，曾任职于船旗国主管机
关。他亦曾从事船舶与货物中介及修缮工
作，担任过大型国际海运公司的海事主管
与驻港船长。他于公元2021年加入本协
会，目前主要负责损害防阻部门的船舶现
况检验工作，同时也视需要协助处理其他
技术性事项。

我们在此提醒会员，损害防阻部门随时
提供协助，并鼓励会员针对任何法规、营
运、安全或技术问题与我们联络，我们的
专业海员团队具有丰富的经验，可提供相
关协助。

请以电子信箱联系我们:
lossprevention@tindallriley.com

请追踪我们的社群媒体，留意损害防阻部
门以及Britannia发布的最新即时消息。

                    SlAV oSTRoWICKI船长
                    伦敦损害防阻经理，担任
                    船长，工程学理学硕士
                    （海洋运输、航海），具有
                    16年航海经验，其中6年
                    负责船舶指挥。

Slav曾在散装货船、杂货船及货柜船上航
行，且随后16年的岸上经验使他熟稔干货
船、油轮与气体运输船的船舶运行及海事
审查，并曾担任全球公认机构的审查主管
与海事审查总监。Slav执行过管理审查及
ISM与TMSA稽核，透过数据分析进行深
度风险评鉴。此外，他曾调查过海上事故
与理赔案，并就安全管理过程向各方提供
建言。Slav于公元2020年加入本协会。

                    SHAJeD KHAN船长
                    伦敦损害防阻经理，船
                    长、法律研究生文凭
                    (GDL)、理学硕士（海上
                    运输管理），专精航运中
                    的人为因素。

Shajed具备油品轮、化学品轮、散装货船
与杂货船的航行经验，以及油轮指挥经
验。他曾经受船旗国及大型石油公司委任
从事检验，协助船东进行内部稽核，并调
查航行及货物问题。Shajed亦曾担任过海
事检验师，进行货物、毁损、保固、重货
载运、质量与安全性检验。Shajed为理赔
人员提供技术资料、会员提问处理、管理
审查、理赔审查、研讨会、网络研讨会、
出版品、海报与船舶现况检验等协助。他
亦与会员共同参与特别项目，审查其流
程，并且提出防范/限制损失的建议。
Slajed于公元2009年加入本协会。

                           SIMoN RApley 船长
                    伦敦部门主任，船长，曾
                    担任多用途工作船(AHTS)
                    及安全防护备用船船长，
                    亦具有海岬型散货船、滚
装船(RORO)、杂货轮与货柜船、超大型
油轮与多种近海船舶之航行经验。

Simon也曾担任海上油气田的施工顾问，
并曾代表P&I保赔协会、船体机器保险人
及货方保险人调查事故。他也曾在波斯湾
短期担任过港务长。Simon于公元2021年
加入本协会，过去曾在另外两家国际集团
P&I协会从事损害防阻工作达12年之久，
前一份工作是损害防阻部门负责人。

                           JACoB DAMGAARD
                    新加坡副主任，为船长/
                    双职海事船副、（海洋运
                    输与航海学）理学学士。

Jacob曾在一家大型航运公司担任轮机工
程师及船副，主要任职于货柜船。在加入
本协会之前，他曾在伦敦一家大型船舶管
理公司，担任货柜船及车辆运输船队的岸
上指定人员及公司保全官。此外，他也曾
在丹麦海事局担任船旗国验船师，主要处
理新造船之检验及验证，以及船旗国与港
口国相关事宜。他亦具备在离岸及燃油产
业的工作经验。他于公元2018年加入本协
会伦敦办事处，并于公元2019年调至新加
坡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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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24小时/
一周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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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杂货船搁浅在苏格兰西岸小明奇海峡的思盖尔‧格拉达赫浅
滩上。幸运的是，在当地海岸警卫队的救援下，船员安全地从船
上撤离，但该船舶遭受大范围的毁损，稍后宣告为推定全损。事
件调查报告发现多个事件的促发因素，该报告内仍可供会员做有
用的参考。这些促发因素包括疲劳、驾驶台作业程序不当以及人
员安全配额等问题。

离港
这艘总吨达2175公吨的杂货船在抵达爱尔兰共和国德罗赫达后，
便开始装载1927吨的固态再生燃料(SRF)，准备航向瑞典斯利
特。装船时间约耗费两天的时间，大副在这段期间负责监督货物
作业。船上共有八名船员，分别为船长、大副、轮机长、大管
轮、一名干练水手兼任厨师、以及另外三名干练水手。离港当
天，大副在甲板上监督装货作业直至完成，因为他是唯一有空档
的当值船员。2030时，船舶从德罗赫达出发并进入爱尔兰海，
驶向北爱尔兰与苏格兰海岸之间的北海海峡。

事件
船舶在当晚稍后抵达明奇斯 - 这是位于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内
外之间的一条通道，由南部的小明奇和北明奇所构成。此时由船
长当值。2024时，船长联络斯托诺威海岸警卫队行动中心
(SCOC)，通报该船已通过明奇斯自愿通报系统的南端界线。
2055时，该船进入明奇斯分道航行制(TSS)两条分道的第一条，
并向SCOC进行第二次通报。

船长与大副分别以每24小时当值7小时及5小时的方式，在船上驾
驶台轮流当值，船长当值的时间为0700至1200时及1700至0000
时。船长当值时间即将结束前不久，大副与一名干练水手来到驾
驶台。天候持续恶化中，海面上波涛汹涌，风速达蒲福氏风级6-
9级。能见度良好。

当值交班后，大副留在中央指挥位置附近，操作右舷雷达与备用
ECDIS显示器。他在开始当值前已睡了3小时，之前则在港口忙
于监督装船作业。干练水手需在天黑的几小时内当值，此时站在
驾驶台左舷的ECDIS主屏幕旁。

当心疲劳与驾驶
台作业程序不当
酿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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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时，该船舶朝032度以10.6节的速度航行，趋近TSS第二条
分道起始处的通报点，该处靠近小明奇海峡终端及北明奇海峡起
点。大副联络SCOC，并通报该船的位置。

国际海事组织(IMO)有建议一条位于TSS内、且通过弗拉达川岛
与艾琳‧特罗德戴岛之间的北向路线。但该船实际采取的路线并
非该建议路线，而是沿着一条在尤金尼岩南端基点标志以北约1
海里处的轨道（在海图上易于辨识，位于先前提到的两座岛屿北
面）。

0135时，大副接到附近一艘渔船发送的VHF通话，警告该舶正驶
入「浅滩水域」。大副切换到工作频道(67)后，感谢对方提供消
息，并且确认已理解，同时告知会在几分钟内改变航道。

大副结束VHF通话后不久，依航行计划并在抵达下一个航点后，
将航道向右舷转向10度。0141时，船上人员感觉到两次重击，船
舶停止前进。大副此时明白船舶已经搁浅，因此开启甲板照明，
将俥钟设定为「停止」。船舶于思盖尔‧格拉达赫岩搁浅，海图
上有标示此危险点。

船舶搁浅后的几分钟内，第二艘渔船向斯托诺韦海岸警卫队发送
警报。船长抵达驾驶台，指示干练水手叫醒其余船员。大副使用
手电筒进行目视检查时，可以看到船舶左舷上方的岩石。船员这
时对离开德罗赫达时仍为空舱的艏尖舱进行水深测量，测得读
数达3.5公尺，显示船舱有进水。船长与大副仍尽力评估受损状
况。他们判断船艏推进器所在空间正在进水，但左舷和右舷1号
压载水舱可能仍完好无损。

船舶在岩石上的移动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船长发出全船警
报，将全体船员召回驾驶台，并在此穿上保暖救生衣，由于船舶
剧烈摇晃而无法站稳，船员因而躺在驾驶台甲板上等待救援。
0307时，船长下令弃船，到了0421时，海岸警卫队直升机

「Rescue 948」将全体船员救起带至斯托诺韦。

第一批打捞人员直到搁浅的二天后才能登船，又过了十天，该船
舶重新浮起，并且遭拖离进行处置。该船舶后来被宣告为推定全
损。

分析
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局(MAIB)针对此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我们在
此列出此次调查的几项重要发现。

船长与大副都持有适用《航海人员训练、发证及航行当值标准国
际公约》(STCW) 证书，都是经验丰富的船员，而且他们已经完
成通用及特定类型ECDIS训练。然而，搁浅时使用的航行计划，
从评估规划到计划的执行与监督，整个过程的各个方面均有显著
的错误。

这项调查特别强调若干要点如下：

 船舶在没有完整的航行计划下启航，没有对计划进行全面评
估，也没有进行独立检核。

 船舶安全管理系统(SMS)并没有规定最低余裕水深(UKC)或提供
计算指引，而在本次事故中则是完全没有计算最低余裕水深。

 船上两组ECDIS装置的所有警报蜂鸣器都设定为0级（无声），而
且在设定深度后，航道仍通过不只一处无足够余裕水深的区域。

 涵盖经北部TSS（分道航行制）之IMO建议路线的电子海图单
元，并未纳入ECDIS系统，而且使用比例尺错误的ENC进行航路
规划。

 如果在离港前，对路线进行安全检查（不知实际上是否有做这
项检查），将会显示479项个别错误。仅是触礁航段(leg of
grounding)的安全检查就显示15项错误，其中包括2项危险（隔
离危险）与安全等深线交错。

 船舶虽已按照安全配额文件进行人员配置，但调查发现人员配
置方式会导致疲劳以及无效的航路规划，这些疏失导致事件发
生。

 瞭望人员未有效整合至驾驶台团队，使得大副成为单点故障。

 船舶经理人缺乏必要经验或训练执行有效的稽核，以往的稽核
结果也未用于改善航行安全。

当心疲劳与驾驶台作业程序不
当酿成危险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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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与大副的职务
该船舶的安全管理系统(SMS)在「工作说明 – 大副」标题下方
的章节，将公司称为「灵活组织」，并指出「每一名员工可能
需要履行工作内容未包含之职务，具体取决于公司的要求」。
船长因此推论认为依据该段落内容，他可以在大副必须待在甲
板上的情况下，执行航路规划以避免延误船舶离港。

然而，安全管理系统的航行计划指引系反映《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SOLAS)的要求，也就是由另一名船员（通常是船长）
进行交叉校验，这项要求是考虑到当值船员与船长之间的互动
而编写。当船长亲自执行航行计划时，并不会由另一名当值人
员进行交叉校验，因为如此即与船上的互动生态相抵触。

建议
这场事件对于疲劳及驾驶台作业程序不当而酿成灾难性影响
的重要警示。MAIB为了这件搁浅事故提出许多的建议，包括：

 检视船上当值人员的人数，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员执行基本工
作，并防止当值人员受到疲劳的影响。

 检视公司的安全管理系统程序，包括航程规划及ECDIS的使
用，修订安全管理系统，并纳入计算安全余裕水深(UKC)与安
全等深线的明确计算指引，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安全等深线及
警报极限设定。

 确保在船长负责执行航程规划时，必须由另一名航海人员进
行独立确认校验，而且公司必须允许船上有充分时间足以制
定并确认船上的航程计划是否妥当。

 确保瞭望人员融入成为驾驶台团队成员。

 确保全体公司稽核人员具备适当的知识水平，得以在稽核期
间找出任何船上ECDIS系统使用上的不合规，并建置可掌握所
有学习机会并据以落实的系统。

请从此处网址取得完整的MAIB报告：
http://ow.ly/csvq30s8snf

航点

IMQ建议南向路线

AIS航道

偏离TSS内斯特角

IMQ建议北向路线

希恩特群岛

搁浅位置



根据欲装船的货物类型，清楚掌握装船的温度可
能具有多种目的。对于大豆或大米一类具吸湿性
的货物，通常会根据货物装船的温度，来确定货
物在航行期间的通风作业之时点，如同3°C规则
所定，仅在外部温度较平均装货温度 低至少3°C
时才进行通风作业。至于大豆，量测货物温度亦
能用来评估不同批次之间是否存有差异，这可能
显示某些批次是否有变质。

对于像煤一类的其他货物，清楚知道装货温度对于确保货物及船
舶安全而言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海事固体散装货物(IMSBC)章程
之规定，煤温高于55°C时不得装船。设限原因在于，如果货物温
度在装船时超过55°C，一旦进入货舱，自热反应的速率很可能在
限制含氧量以推迟反应前，就已经达到自燃温度点。IMSBC章程
并没有任何载明可接受之平均煤温的条款，因此运送人在接受托
运人提供的平均温度值时，应该特别留意。

用于重要工作的简单工具

6 | 风险观察家 | 公元2022年2月号

干散货与
温度传感
器的使用

1关于吸湿货物通风的进一步信息，请参照谷类货物损害防阻见解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Britannia-Loss-Prevention-Insight-Carriage-of-Grain-and-Oilseed-Cargoes-11-2021.pdf

正如许多读者所知悉，货物温度传感器系用于评估特定干散货是否适合装船的重要工具，同时有助

于判断货物于装船后如何获得最好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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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需要利用平均装船温度来确定是否能安全运输的货物范例
则是直接还原铁(DRI)。IMSBC章程收录了包含DRI货物的三份清
单：DRI(A)、(B)或(C)。往昔曾有与DRI货物有关的事故因而导致
人身伤亡与船舶全损，因为此种情况下的特定风险包括运输期间
的过热及起火/爆炸风险。因此，IMSBC章程要求在装船期间应
对货物的含水量及温度进行监控，并规定温度超过65ºC的货物不
得装船。每一批装载货物必须在日志登记温度读数，并提供一份
给船长。

此外，由于IMSBC章程未直接规范特定温度限制的货物，监测装
船温度在评估货物装船所伴随之风险方面仍属重要。这对于从加
工厂直接装船的高温水泥来说尤为相关。此类货物可能损及货舱
涂料，还可能造成邻近该货舱的燃油舱内燃油温度升高至燃油闪
点以上的温度。水泥温度应在装船前判定，若发现温度高于相邻
油舱内的燃油闪点，应在装船前先行冷却。此外，建议水泥温度
达到80ºC或以上时不要装船，以免有可能损及货舱涂料。

平均装船温度系透过定时量测并记录装船时之货物温度予以判
定。最好的作法就是分别记录每一个货舱装载货物的温度，因为
货物可能来自不同批的库存，或是来自库存内的不同存放高度且
温度不同。因此，如果单纯量测单一货舱所装货物的温度且并将
结果套用至所有货舱，并非正确作法。

市面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温度计，可用来量测货物装船温度，会
员需要谨慎评估欲装船的货物，以便决定最适合其作业需求的
温度计类型。最常见的或许是红外线温度计，易于使用且符合成
本效益。大多数类型的温度计都能从一定的距离外读取读数，例
如：无须进入货舱即可在舱口处读取读数。然而，这些温度计仅
能量测货物表面温度，使用上仍需相当谨慎。如果在白天高热日
晒的环境下量测，货物表面会因为阳光照射而受热，温度可能高
于表面下方的货物温度。

另一种类型是有线数字温度计，同样价格便宜且容易使用，能用
来量测货物表面下方30至50公分深的温度。然而，这种温度计
需要使用者靠近货物才能取得量测值，但此做法不一定每次都可
行。此外，也可以使用热像仪。热像仪可提供使用者货舱内整体
货物表面温度的实时连续量测值，而且能侦测任何潜在热区(heat
pocket)，也可提供一些对于船员极有帮助的功能，以便在装船
与航行期间监测货物温度，现在也能以实惠价格取得。

无论使用哪一种款式的温度计，都必须依照制造商的指示定期保
养与校正，包括必要时检查电池，并确保船上有足够的备用电
池。建议准备一个备用温度计以防故障。另外，船员必须接受温
度计使用方法的训练，了解其使用上的限制条件非常重要。检查
船上校正与保养记录以及船员对温度计的理解与使用，应纳入会
员内部稽核过程的固定项目。

本文列出的货物仅是少数案例，目的是在突显装船期间监测货物
温度的重要性，以确保航行期间正确照管货物，以及货物是否有
彻底安全装船，并找出任何潜在风险。然而，取得装载货物的精
准温度读数并非易事，这需要相关人员运用正确的设备与技能才
行。

损害防阻见解提供了有关谷物及油籽货物运输的进一步细节：
http://ow.ly/W3Oq30s8ITz

Stephen Hunter
伦敦理赔部门船队经理
shunter@tindallriley.com

Jacob Damgaard
新加坡损害防阻副主任
jdamgaard@tindallriley.com



货物短少索赔案件
与所有其他散装固体货物一样，煤的卸货量是根据船货双方共
同吃水检验来计算。卸货量经发现与载货证券所载数量相符时，
除非货主对共同吃水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否则船舶不承担任何责
任。

本协会目前所知在巴基斯坦有多件争议，理由是装载货物存在过
量之水分据称与货物分离，并且积聚在货舱底部，因此吃水检验
无法准确反映卸货量。

货主基于这项指控，拒绝接受吃水公证报告的结果，并主张货物
最终卸货量应根据在交付时，港口地磅记录的重量为准。这个问
题在卡西姆港尤其严重，当地的煤货通常以抓斗/输送带卸货，
再倒入收货人提货的堆放区。

虽然卸货作业通常在二至三天内完成，但交货过程却耗费更长时
间，所以在卸货与收货人提货之间可能产生重大的延误。这增加
了地磅记录之数量无法确实反映出船舶卸货量的风险。

巴基斯坦不承认所谓散装固体货物短少的贸易容差量。这意味着
收货人经常以相对较少的金额求偿，而且在其主张的求偿获得理
赔，或是收到「承诺付款」担保函之前，不会让船舶离开。船东
如果拒绝，收货人很可能扣船。巴基斯坦法院一般仅在银行开立
保证书作为担保下才会解除扣船，因此在安排保证书期间，船期
有延迟的风险。

输送带毁损
除了货物短少求偿外，船东还经常面临到码头方因卸货作业期间
使用的输送带或其他设备毁损而提出求偿，码头方指称这是因为
货物处于潮湿状态、或是含有过多水分而形成压实重块所导致。

码头方通常会向船长提出抗议书，以求偿输送带的维修费用。接
着，码头方在取得索赔担保前，不会允许船舶驶离，且可能在卸
货结束后，将船舶移至外锚地，并暂扣出港许可证及其他证明，
施压船东以迅速与其和解。

建议

于装货港时
货舱与污水井应保持清洁干燥，且污水井应该妥适覆盖，以
防货物落入其中。由于煤货通常在潮湿状态下装船，在装货
港进行的吃水检验以及载货证券上的数值，必须将货物含水
量纳入考虑。

航程期间
船长应于航程期间根据船员每天签名的船舶每日污水测深日
志，详细登录从货舱抽出的总水量。如果出现任何短少求
偿，可向货主出示污水测深日志，以证明从货舱抽出的总水
量。

在卸货港
由于巴基斯坦不承认贸易容差量，建议与全体利害关系人进
行共同检验。

运煤
近期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事件经验

本协会最近接获大量从印度尼西亚运煤至巴基斯坦的货物理赔案。

Anastasia Tagkouli
伦敦理赔经理
atagkouli@tindallriley.com

8 | 风险观察家 | 公元2022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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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考虑
如果装载货物看起来过于潮湿，船长应该如何处理？

在David Agmashenebeli [2003] 2 Lloyd's Rep. 92的案件中，
考虑了船长在英国法下对于载货证券条款相关的责任。

海牙-威士比规则第3条规定：「运送人或船长收受货物后…因托
运人的请求，应签发载货证券，载明事项应包括…(c)货物之表面
状态及情况。」

法院对于船长在这方面所应承担之义务的要求不高。船长须自行
判断装载货物之外观。如果船长确实认为货物或其中任何部分并
非明显处于良好的表面状态及情况，而且此看法是具观察力之船
长会做出的合理判断，即使并非所有船长都会抱持相同的看法，
其仍有权就此情况于载货证券上为相应纪载。这使得船长承担标
准相对较低之责任，但却能进行客观评估。因此，这项检验系涵
盖诚实且合理行为标准的双重检验。

笔者的意见是，应该避免船长提出造假的陈述，因为这可能会使
得载货证券持有人无法依其原有目的使用载货证券。举例来说，
在货物表面状态及情况良好但运送人坚持批注于载货证券上的情
况下，使得托运人无法向售出货物的对象或此人的银行取得货
款。不过，如果船长(a)确实认为货物表面状态不良，而且(b)这
样的观点是一个具观察力之船长会做出的合理判断，则运送人在
载货证券批注之举，并未违反其对于托运人应负之责任。此时运
送人并未做出「关于货物状况或其表面状态之绝对正确性的任何
契约性保证」（详见《Carver氏论载货证券》一书）。

将这些原则套用于此处，如果船长客观上认为煤货过于潮湿，则
其应在载货证券上据此载明。

关于运煤的损害防阻指引，请参阅：
http://ow.ly/8eCM30s9q1u

法律问题的实用解决方案

会员可委任具备适当专业的独立检验师，针对装船时
的煤货湿度给予意见。船长虽然无法将验货及在载货
证券上说明货物表面状况的责任移转予给他人，但检

验师意见可能有助于支持船长的立场，亦即有助于对抗来自托
运人/租佣船人所施加的任何压力。如果会员在关于’委任检验
师的事务上需要任何协助，应联络本协会或当地联络处。

如果对货况确实存有争议（即是具观察力之船长经合
理判断，不论将货物描述为表面状况良好，或是于载
货证券上进行批注，皆看似可行），船长则可考虑签

发清洁载货证券以换取托运人/租佣船人出具赔偿担保书。虽
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相关判例法可循，但学说有谓在这种情况
下，签发清洁载货证券且接受赔偿担保书(LOI)，则对身为第
三人的载货证券持有人并不构成诈欺，故该赔偿担保书应视为
法律上可受执行之目标。无论如何，若会员在这种情况下考虑
接受赔偿担保书时

1

2



上诉法院确认船东有权以共同海
损分摊方式向货主摊回支付之赎金

英国上诉法院最近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即船东有权以共同海损分
摊方式，向货主摊回已支付之赎金。

Herculito Maritime Ltd & Ors v Gunvor International BV & Ors
"POLAR" [2021] EWCA Civ 1828

POLAR 轮于公元2010年10月在亚丁湾被海盗劫持，十个月后在
船东之K&R与H&M战争险承保启动支付赎金而获释放。佣船契约
包含各种战争险条款及「亚丁湾」条款，使佣船人必须负责支付
此额外战争险保费。上诉法院要判断的问题是，该佣船契约条款
是否并入船东与货主之间的载货证券契约，且产生货主针对该航
程之额外保险，须为共同海损分摊之法律效果。

上诉法院兹认定如下：

1) 法院承认佣船人支付额外战争险与K&R保险的条款，与货物之
运输及卸货具直接相关性。

2) 从表面证据判断，额外战争险与亚丁湾部分条款，已经并入载
货证券契约。

3) 任何「操纵行为」以施予载货证券持有人支付额外保费之义务
并不适当，因为佣船契约与载货证券并未明订不同持有人之间保
费负担分配的方式，而且也没有条款提到载货证券持有人彼此之
间有哪些请求赔偿权利。

4) 并入佣船契约条款具有实用之目的，因其记录了船东在载货
证券同意航程经过苏伊士与亚丁湾之基础，即是船东有投保海盗
险。

5) 载货证券中并无排除持有人在船舶遭遇任何承保范围内之危险
时依共同海损支付货物分摊额责任之相关条款。若欲达此目的，
则须有明确之文字意思表示。法院引用过去案件的假设，除非有
明确的辞句表明，否则不视为契约当事人将放弃其得因行使法律
而产生的救济途径。

6) 另外，关于货物的共同海损分摊额，亦由货方之货物保单所承
保，一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原则及商业常理。

本案有效地提醒了将佣船契约条款并入载货证券时的适用规则，
以及上诉法院确认船东有权透过共同海损分摊之方式，向货主摊
回已支付之赎金。

Beatrice Cameli, 
伦敦船队经理
bcameli@tindallriley.com

理赔与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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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法院对「营运人」的定义，
限制了租佣船人关系企业行使责任
限制之权利 Michaela Domijan-Arneri,

伦敦船队经理
marneri@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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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电缆所有人提出上诉。上诉法院在(STEMA BARGE II
[2021] EWHC Civ 1880)判决中，推翻了一审判决，认定「营运
人」的意义不仅是单纯的实际上操作船舶，还要求对船舶具有管
理或控制权。

上诉法院认为，Stema UK在卸货港对驳船的实际操作，仅是让船
员操作驳船机具且协助航行及卸货，并没有涉及将该公司视为「
营运人」所需的管理与控制要件。因此，法院裁定Stema UK不具
备「海运船舶营运人」的资格，无权依据公元1976年的公约主张
责任限制。

法院指出，为了使包含船舶船东、租佣船人与实际营运人在内的
公司群避免因关系企业之有限参与性质而丧失了责任限制权（如
Stema UK的情况），公司群可透过确保将船员调派给船东或营运
人，以及／或确保船东或营运人对关系企业之行为负责，将全体
关系企业纳入同一个保护伞之下。

本案的争点在于，租佣船人关系企业Stema UK是否有权根据公
元1976年《责任限制公约》之规定，对驳船造成海底电缆损害
而引发约5500万欧元之求偿所应负的赔偿责任行使责任限制之权
利。法院应裁定的问题是，Stema UK是否被视为公元1976年

《责任限制公约》第1(2)条范围内的驳船「营运人」，该条款所指
可行使责任限制者为「海运船舶船东、租佣船人、经理人或营运
人」。

本文接续于公元2021年2月号《风险观察家》中所刊载的文章，
该篇文章说明了海事法院在STEMA BARGE II [2020] EWHC
1294一案的判决。http://ow.ly/yXZk30s7Vvs

初审时，海事法院裁定Stema UK可行使其责任限制之权利。该法
院认为，「营运人」的意义包括 Stema UK，因为在租佣船人

（Stema UK之关系企业）许可下，其员工登上该驳船且在卸货港
期间，依正常业务流程操作该驳船。



上诉法院裁定延滞费代表船东因
租佣船人未于装卸时间内准时完成
货物作业而导致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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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Vella, 
伦敦船队经理
cvella@tindallriley.com

EtErnal BlISS 轮采用依公元1973年norgain窗体修订版制定
的论程佣船契约，从巴西运送一批大豆至中国。佣船契约规定，
如果在允许装卸时间届满后才完成卸货，将按日或按比例缴交延
滞费。该船舶抵达中国后，在停泊前于锚位等待了31天。因此，
到装卸时间结束后才完成卸货，此一延误亦导致货物变质。

THE ETERNAL BLISS [2021] EWCA Civ 1712

船东对货主提出的货物变质求偿进行了和解，再以佣船人未于允
许装卸时间内完成卸货作业为由，向佣船人追讨和解金额做为损
害赔偿。佣船人拒绝赔偿，主张延滞费是允许船东就此类违约提
出求偿的唯一「损害」形式。

英国高等法院在一审中判决船东胜诉。法院认为在商议延滞费率
时，双方仅同意将船东在装卸时间届满后，将船舶遭到延迟导致
之使用权损失予以量化，意味着船东能基于「不同类型的损失」
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租佣船人上诉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最近推翻了高等法院的裁
定，作出有利于租佣船人的判决。上诉法院认为，在佣船契约中
没有任何相反之约定下，延滞费代表租佣船人未于允许装卸时间
内完成货物作业而引发的全部损害，船东若希望针对任何其他形
式的损害进行求偿，必须证明租佣船人有违反其他个别义务。因
此，上诉法院裁定，租佣船人除延滞费以外，没有赔偿损害的义
务。

船东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的裁定是否遭到推翻仍有
待观察。然而，就现况而言，上诉法院的裁定厘清了以往无法确
定的一点。另外还提醒船东，若想避免此项裁定的后果，以及在
船舶延误超过允许装卸时间时，能向租佣船人提出损害求偿的类
型与范围限制时，应检视其佣船契约，并考虑置入妥适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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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高法院确认有缺失
的航行计划会导致船舶
不具适航性

公元2011年5月18日，货柜船CMa CGM lIBra 轮（简称「CCl
轮」）在驶离厦门港前往香港的途中搁浅。搁浅时，CCl轮正
于浮标航道外前进。CCl轮船东指出搁浅是海图未标示的浅滩造
成。

本文接续于公元2021年2月号《风险观察家》所刊载的文章，该
篇文章说明了上诉法院在CMA CGM LIBRA [2020] EWHC Civ
293一案的判决。

虽然宣告为共同海损，部分货主却拒绝分摊共同海损费用，并主
张发生搁浅是因为航行计划没有记录航海通告，也就是CCL轮海
图记录的航道外深度不可靠，因此这项缺失造成该船舶不具适航
性。

初级法院认为航行计划有缺失，航路规画属于适航性层面，计划
有所缺失是导致船长疏忽而决定离开浮标航道的原因。法院亦
认为，船东不得移转其进行尽职调查使船舶具适航性的责任，船
长与二副在准备航行计划时的疏忽，相当于船东违反尽职调查之
责。

最高法院判决
CCL轮船东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提出的主要争点是，运送人在
海牙规则下的义务，是否受制于船舶的可航行状态（其「特性」）
与船员航行行为之间的区别。船东主张「特性」是海牙规则第三
条第1项的运送人适航义务主旨，船员航行行为则可适用第四条第
2(a)项的「航海过失」除外条款。船东主张，由于航行计划仅记
录船员的航行决定，无法视为船舶「特性」，有缺失的航行计划
不会造成船舶不适航，因此船东可诉诸第四条第2(a)项的除外条
款。

最高法院认为，对于违反运送人确保适航性的责任无法诉诸第四
条第2项的除外条款。据此应提出的相关问题是，谨慎的船东在知
道相关缺失的情况下，是否会要求在船舶出海前进行矫正。将

「审慎船东检验」套用于CCL轮，考虑到航路规划的重要性，如果
船舶在缺乏航行计划下启航，或是在航行计划有缺失且危及船舶
安全下启航，很有可能不具适航性。

CCL轮船东另外主张，船员未能安全驾驶船舶，并非运送人未进
行尽职调查所致，因为航程离开轨道，这完全是船长与船员造
成。这项主张也失败。最高法院认为，不论是谁负责执行，运送
人都必须在使船舶具适航性上做到尽职调查义务。即使系由船长
负责驾驶亦然。

这项裁定对往后案件的意义
有人主张CMA CGM LIBRA轮一案的事实并不寻常，因为船长实
际上承认航行计划有所缺失，造成他决定在浮标航道外航行，而
未记录航海通告警告，则影响了船舶的安全。

尽管每件案例都取决于其自身的事实，而且CMA CGM LIBRA轮
可能有别于往后的案例，但这项裁定显然为货主在拒绝分摊共同
海损要求或反驳运送人能诉诸海牙/海牙-威士比规则除外条款时
提供重要的可能抗办理由，据以主张船舶不具适航性。这项裁定
亦强调确认有尽职执行航路规划且彻底更新船上海图的重要性。

Amanda Cheung,
香港办事处副主任
acheung@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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